
关于 2017 年度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
评审结果的公示

各系部、处室：

依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度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工

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高[2017]188 号）要求，我校 2017 年度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

程项目采取委托外校专家评审方式，要求每位专家评审时优秀水平的给予 85 分

以上、良好水平的给予 70-84 分，一般水平的给予 70 分以下，70 分作为项目立

项的合格线。同时，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分配到校的名额（见表 1）和参评项目专

家评审分数排名情况，现将项目评审推荐申报情况（见附件 1）进行公示。请各

项目负责人按照公示结果及专家评审意见进行完善后，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下午

17:00 下班前将申报书及支撑材料上传到安徽省高教网“质量工程管理信息系

统”。各项目申报书的研究任务等不得随意减少、变更，否则取消立项，科研办

将会进行审核。如有疑问，请与科研办联系。

表 1 安徽省教育厅下达我校的立项限额及我校申报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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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2 4 3 27 6 6 13 3

附件 1：2017 年度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评审推荐申报汇总表

公示时间：2018.01.08-01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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